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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江苏大通机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大通”）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大通（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通新材”）的下属控股子公司；被担保人福建邵武创鑫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武创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下属子公司大通新材为江苏大通向有关银行申请最高限额不超过

90,5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含下属控股公司）实

际为江苏大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0,774.50 万元； 

（2）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邵武创鑫向银行申请最高限额不超过 12,900 万元

的借款提供担保。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含下属控股公司）实际为邵武创

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552.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为江苏大通、邵武创鑫提供担保的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1）为满足江苏大通资金需求，公司下属子公司大通新材拟为江苏大通向

有关银行申请最高限额不超过 90,5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其中：向江苏淮安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通支行申请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



借款提供担保，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申请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申请最

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

分行申请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向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淮安经济开发区支行申请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借款

提供担保，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

币 33,5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支行申请最高限

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

安新区支行申请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具体融资中，

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不超过 3 年，项目技改贷款期限不超过 6 年，具体担保期限以

担保合同约定为准。以上担保额度可以在不同借款银行之间（（包括但不限于以上

银行）调剂使用。 

（2）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邵武创鑫向银行申请最高限额不超过 12,900 万元

的借款提供担保。具体融资中，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不超过 3 年，项目技改贷款期

限不超过 8 年，具体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约定为准。以上担保额度可以在不同借

款银行之间分割使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苏大通基本情况 

（1）名称：江苏大通机电有限公司 

住所：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曦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漆包线生产、制造，销售本公司产品及其产品的售后

维修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及其相关技术及综合性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两年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262,767,930.02 1,027,549,682.71 

负债合计 749,613,867.55 544,832,398.68 

银行贷款总额 565,100,000.00 368,2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05,474,989.33 509,982,036.81 

净资产 513,154,062.47 482,717,284.03 

项目 2023 年 1-12 月 2022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621,650,432.86 2,660,600,384.41 

净利润 70,436,778.44 71,286,969.59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主要股东 

江苏大通为大通新材下属控股子公司，截至目前江苏大通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大通（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6.797% 

江苏清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3.203% 

大通新材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公司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大通新材

100%股份。 

（二）邵武创鑫基本情况 

（1）名称：福建邵武创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邵武市金塘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肖林寿 

注册资本：11,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氯代碳酸乙烯酯、碳酸亚乙烯酯、氟代碳酸乙烯

酯、六氟环三磷腈、乙氧基五氟环三磷腈、硫酸乙烯酯、亚硫酸乙烯酯、碳酸乙

烯亚乙酯、三（三甲基硅烷）硼酸酯、三（三甲基硅烷）磷酸酯、甲烷二磺酸亚

甲酯、双乙二酸硼酸锂、三异丙烯氧基乙烯基硅烷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 

（2）最近两年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69,421,718.74  142,920,430.70 

负债合计 109,828,736.92 70,697,357.02 

银行贷款总额 38,720,000.00 47,5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94,828,736.92 56,697,357.02 

净资产 59,592,981.82  72,223,073.68 

项目 2023 年 1-12 月 2022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46,669,723.70 88,781,570.28 

净利润 -12,630,091.86 3,835,420.60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股东情况 

邵武创鑫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创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

司持有福建创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91.36%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前述江苏大通、邵武创鑫提供担保的期限、担保方式和

担保金额等，将以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内容范围内签署的具体担保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考虑到其日常经营

状况、资信情况，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

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该担保事项的实施。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20,080.3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21%。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实际对

外担保均是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 

如本次董事会及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的为下属

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全额发生，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实际对外提供担保总余额将为



195,653.8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67%。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8 日 


